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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环盈复〔2020〕16号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关于德宏大盈江万塔小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云南盈江浦弘置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批的《德宏大盈江万塔小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盈江县弄璋镇飞勐村，四至范围为东接省道S233，西至大盈江，南靠弄璋镇，北临平原镇，总规划面积844.44公顷。主要建设内容：项目区基础设施和四个产业园区建设，分别为万塔休闲农业园农副产品及物流产业园、大健康产业园、文化旅游产业园及配套住宅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总占地面积1464612.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18898.9平方米。项目总投资624828.3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105.0万元，占总投资0.66%。
项目分三期进行建设：
[bookmark: _Hlk34405988]第一期：建设商业街、国医馆和小镇文化活动中心（建筑面积31630.58平方米），温泉酒店（建筑面积44776.00平方米），产业配套住宅（建筑面积309146.32平方米））万塔小镇休闲农业园（占地面积435100.00平方米），万塔小镇新建道路工程（道路总长度14公里），科普观光小火车（道路总长度10公里），万塔小镇景观绿化工程，万塔小镇水系整治工程（5公里），小镇滨江公园9个项目。总投资191972.35万元，占地面积818116.94平方米，建筑面积385552.9平方米。建设生产规模为60立方米/小时临时混凝土搅拌站一座。
第二期：建设产业配套住宅（二期,建筑面积196477.00平方米）、田园民宿（建筑面积72743.5平方米）、民俗博物馆（建筑面积49857.0平方米）、万塔小镇新建道路工程（道路总长度3公里）等4个项目。总投资152099.23万元，占地面积300407平方米，建筑面积319077.5平方米。
第三期：建设产业配套住宅（三期，建筑面积65895平方米），万塔小镇新建道路工程（道路总长度2公里），体育公园（占地100亩），大健康产业园（建筑面积97880平方米），山顶景观酒店（建筑面积48126平方米），手工业、农副产品产业园（建筑面积115850平方米），咖啡、坚果产业园（建筑面积72947.5平方米），物流产业园（建筑面积78840平方米），康养公寓（建筑面积234730平方米）等9个项目。总投资280756.76万元，占地面积346099平方米，建筑面积714268.5平方米。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发展的意见》，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化遗产保护区和重点文物保护区等敏感区域，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后，项目施工过程中污染物可达标排放，项目不良环境影响可以得到减缓和控制，我局同意该项目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的性质、地点、采用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德宏大盈江万塔小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为该项目建设和运营期环境管理的依据，必须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严格按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执行。
（二）加强施工期管理，施工场地必须严格落实《盈江县工程建设工地扬尘管理办法》相关扬尘防治措施，确保建筑工地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达到“六个百分百”（工地砂土100%覆盖，工地地面100%硬化、施工现场、出工地车辆100%冲净车轮车身、暂不开发工地100%绿化、拆除工程100%洒水降尘）；施工场地设置临时沉淀池，施工机械、运输车辆冲洗废水及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回用或用于洒水降尘，严禁外排；施工期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对产噪较大的机械进行隔声及减振处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午间12时至14时、夜间22时至次日6时禁止施工，如确需在夜间施工的，必须经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施工，并向周围群众贴出公告，施工场界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分类收集，能回收利用的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清运至住建部门指定地方集中堆存，严禁随意丢弃；合理安排施工时间，进一步优化施工方案，减少在水系整治工程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临时堆渣场必须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减少水土流失。施工期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定期清运至盈江县垃圾处理厂处置；施工现场严禁设置沥青熬制点。施工期应严格控制临时占地，优化运输路线和灌排系统，修复农田灌溉设施。
（3） [bookmark: _GoBack]项目必须设置雨污分流系统，建设隔油池、化粪池，等预处理设施。项目在盈江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建成前投运，建设单位必须自建污水处理站对废水进行处理，外排废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后外排，自建污水处理设施规模：一期工程不得小于1380.0立方米/天，二期工程不得小于1150.0立方米/天，三期工程不得小于3578.0立方米/天。项目在盈江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建成后投运，则项目产生的废水经过隔油池、化粪池等预处理，外排废水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中B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盈江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排放；温泉酒店产生的污水必须单独处理达标排放；若大健康产业园后期引入医疗服务机构，则医疗废水需要自行处理，外排的医疗废水须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标准后方可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或自建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系统必须采取防渗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同时建设规范化污水排污口。运营期间不得对小长江农业灌溉功能造成影响。在污水处理设施建成投运前，项目不得投入运营。
（四）运营期必须加强大气污染防治，使用清洁能源，合理规划餐饮区域，在住宅楼、餐饮业厨房设置内置烟道，运营产生的油烟必须经油烟净化设施处理后，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后方可排放。根据盈江县城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区划，项目距离大盈江300米内区域环境空气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其余部分执行二级标准。
（五）运营期加强噪声污染防治，水泵、风机、备用发电机等噪音较大的设备置于独立设备房内，采取减震、隔声措施，减少噪声影响；合理进行产业布局，产噪产业远离居住文教区；加强车辆出入管理，合理调度车辆，项目区设置限速、禁鸣标志。项目运营期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标准。
（六）运营期加强固废污染防治，项目区内必须设置垃圾收集点，集中收集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项目配套建设的雨水管网和污水管网产生的淤泥、化粪池污泥、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经预处理后），必须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掏和清运处置；餐厨垃圾必须按照主管部门要求进行妥善收集处置。大健康产业园中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必须设置医疗废物暂存间进行分类收集暂存，定期交由具有医疗废物处置资质单位进行处置，建立医疗废物处置台账，执行转移联单制度。电动火车、电动游船产生的废旧电瓶必须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或交回有资质的生产厂家处置，建立处置台账，执行转移联单制度，不得随意丢弃。
（七）合理布设旅游线路，休闲农业园项目区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宣传，引导农户合理施用化肥，少用和不用农药，减少对项目区水环境和土壤环境的影响。严禁在项目区内焚烧农作物秸秆。
（八）项目施工结束后，及时拆除临时建筑，清理施工场地，进行植被恢复；运营期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观光游览区设置宣传标志，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加强对大盈江保护，项目建设过程中应避开大盈江滨岸带生态保护红线和水安全格局构建区，预留80米的保护区域。
（九）临时混凝土搅拌站各粉料筒仓顶部及搅拌主机必须配置1套脉冲式除尘器（共3套），除尘效率不低于99%，废气排放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1中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浓度限值≤20 mg/m3；加强管理，严格控制原料的堆存量、堆存高度，对砂石料堆场、原料装卸、物料输送、计量及投料产尘点设置摇头喷雾降尘设施，原料运输车辆应实施封闭式运输，应对物料进行遮盖、遮挡，尽量减少沿途的逸洒，在搅拌站出入口处设置1套运输车辆轮胎清洗设施，并在进厂时控制车速，以此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粉尘的产生量，厂界浓度《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0.5mg/m3。项目区必须实施雨污分流，配套建设初期雨水沉淀池、三级沉淀池（必须进行防雨、防渗处理）。项目区雨水经雨水沟收集后排入雨水沉淀池，经沉淀后外排；生产废水、搅拌车清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生产，严禁外排。沉淀池泥沙暂存于生产固废储存池，并对储存池进行防雨防渗防溢流处理，与除尘器粉尘等一并作为原料回收利用；实验室废混凝土块用于运输道路或场地回填。临时混凝土搅拌站为项目配套临时设施的，严禁对外进行销售，施工期结束后必须拆除，并及时恢复原貌。
(十）建设单位必须到主管部门完善用地等相关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3、 加强管理，健全机构，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积极配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监察工作。项目建设完成后，及时报告我局，并按规定自主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运营期必须严格按照监测计划表开展运营期环境监测，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四、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经调查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五、请盈江县环境监察大队加强对该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现场监察。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
                 2020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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